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補助事業單位技術訓練契約

契約編號：（配合泰山職訓中心統一編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甲方）補助

 　         　事業單位」（以下簡稱乙方）辦理「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技術訓練，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甲方補助乙方與國內技職校院（以下簡稱「合作學校」）依據「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規定共同培育下列各職類訓練生（學生）：
與　　　　          　校(院)共同培育「　     　　 職類」　 　人、

與　      　　    　　校(院)共同培育「　　   　　職類」　 　人，共計          人。
第二條  執行期間：

自訓練生（學生）職場體驗期滿（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並在合作學校完成註冊日起至民國     年     月結訓為止(應屆畢業日期)。
第三條　付款方式與結報事項
1、 本契約生效後，乙方於該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出具工作崗位訓練契約（以下簡稱「訓練契約」）影本乙份、訓練生（學生）名冊、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工作崗位輪調計畫表，函送甲方核備後，依乙方實際培育訓練生（學生）人數核撥補助款。
2、 甲方補助乙方培育每位訓練生（學生）總金額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第1年補助新台幣2萬元、第2年補助新台幣1萬元、第3年不予補助。(第1、2期補助新台幣1萬元，第3、4期補助新台幣5,000元，共4期)。該補助款項，應專款專用。
3、 乙方出具請款憑證、訓練生（學生）名冊、該期訓練生工作崗位訓練週誌（正本乙份）、週誌檢核表、匯款帳戶向甲方請領該期訓練補助費用。

4、 訓練生（學生）如有請假或中途離、退訓之情事，乙方補助款依訓練生（學生）受訓時間，按比例申請之。

5、 乙方基於工作崗位訓練需要，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工作崗位輪調計畫表如有修訂之必要，應於實施前，先行將修訂之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工作崗位輪調計畫表送甲方核定後施行。

第四條　乙方責任
1、 須與訓練生（學生）訂定「訓練契約」，並實施工作崗位訓練。依甲方審查會議審核通過之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2、 在本契約訓練期間應每月定期以實際工作日數或時數按月發給訓練生(學生)津貼，其金額不得低於合作學校年度招生簡章公告之數額，並得視訓練生(學生)表現績效調高。
3、 應為訓練生（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並依規定負擔保費，所採投保薪資計算之標準，每月不得低於基本工資，津貼超過基本工資額度者依所適用之等級申報，如延誤辦理保險，訓練生（學生）所生損害，概由乙方負責。
4、 對訓練生（學生）做督促及相關之考評(含訓練生工作崗位訓練週誌)紀錄。
5、 應每3至6個月安排訓練生(學生)進行部門、工作崗位或技能之工作輪調，並須安排師傅帶領訓練生（學生）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6、 訓練生（學生）之工作崗位訓練時段，應在日間實施為宜，並不得安排於下午11時至翌日上午7時實施。
7、 工作崗位訓練地點變更，應函送甲方核備。
8、 安排技能訓練，以不安排訓練生(學生)擔任危險性工作，及不強迫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為原則。

9、 訓練生（學生）之勞動條件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並應明訂於與合作學校共同訂定之年度招生簡章。

10、 非因停業、歇業或訓練生（學生）違反「訓練契約」，不得任意停止實施訓練計畫，否則應負擔對甲方及訓練生（學生）損害賠償責任。

第五條  甲方於本契約執行期間得視業務需要，派員定期或不定期實地訪視乙方訓練執行情形，乙方應予配合。

乙方應配合甲方基於本計畫業務所需之各執行項目。

第六條  訓練生（學生）經工作崗位訓練完成，由勞委會及乙方共同核發具雙方簽證之結訓證書。

第七條  訓練生（學生）離退
一、經核定後，訓練生（學生）離退，乙方應於5個工作日內函報甲方備查，並通知合作學校終止學科教育，辦理離校手續。
二、訓練生（學生）違反「訓練契約」，乙方檢具事實函報甲方核定後，得停止、終止或解除契約，並辦理離退手續及通知合作學校終止學科教育。
三、訓練生（學生）因違反乙方工作規章達退訓標準者，乙方應預先告知甲方，非經甲方核定者，不得辦理離退手續及通知合作學校終止學科教育。
四、經合作學校告知訓練生（學生）已停止學科教育並完成離校手續後，乙方應於5個工作日內，辦理訓練生（學生）離退手續，並函報甲方備查。
第八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者，另一方得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及相關主管機關請求協處。
第九條  合約生效

ㄧ、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甲方公告本計畫最新版「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及乙方與合作學校共同訂定之年度招生簡章，視為契約之一部分，最新版「雙軌訓練旗艦計畫」作業手冊及與合作學校共同訂定之年度招生簡章與本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以本契約條款為準。

三、本契約未盡事宜，得經甲乙雙方同意以書面予以變更或補充，經雙方簽名蓋章後，視為本契約之一部分。
四、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五、本契約正本一式3份，甲方執2份，乙方執1份為憑。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代 表 人：主任　黃 春 長
地　　址：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之1號

電　　話：（02）2901-8274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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